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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全资子公司安徽永茂泰铝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拟对安徽铝业在建设银行办理融资授信业务所发生的债务提供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的担保； 截至2025年9月4日， 公司对安徽铝业的担保余额

（担保项下实际取得融资额）为16,5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近日，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建设银行广德支行

（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安徽永茂泰铝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徽铝业” ）在建设银行办理各类融资授信业务所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担保期限为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

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其中公司对安徽铝业提供担保额度5亿元，上述担保包括但不限于

保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担保额度授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安徽永茂泰铝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年2月8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22798135501T

4、注册资本：3,8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徐宏

6、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新杭镇流洞村村东组

7、主营业务：汽车用铝合金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8、主要股东：公司直接持股100%。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1-6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资产总额 126,247.11 118,395.36

负债总额 85,311.82 78,503.81

净资产 40,935.29 39,891.55

营业收入 161,940.95 345,910.32

净利润 1,063.28 2,943.48

注：2024年数据已经年审会计师审计，2025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的主债权：安徽铝业在建设银行连续办理各项融资授信业务而与建设银行在

2025年9月4日至2028年9月3日期间签订的各项融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 最高限额

为人民币3,500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期限

按建设银行为安徽铝业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

订之日起至安徽铝业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建设银行与安徽铝业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建设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

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4、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安徽铝业应向

建设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银行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

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建设银行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

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全资子公司安徽铝业提供，担保所涉银行融资系为满足其日常经营流动

资金需要，鉴于上述子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

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4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余额（担保项下实际取得融资额）总计为人民

币104,061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合并报表经审计净资产（210,044.74万元）的49.54%。

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99,561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合并报表经审计净

资产的47.40%；全资子公司对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4,500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合并

报表经审计净资产的2.14%。 上述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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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 或“公司” ）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4日、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公司提供担保， 预计总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人民币724,000万元（或等值外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

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4,000万元（或等值外币），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上的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7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担保

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担保额度生效后，公

司过往经批准但尚未使用的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自然失

效。如单笔担保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

笔担保终止时止，具体的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在担保额度有

效期内，担保总额度可循环使用，但公司在任一时点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

实际担保余额不超过724,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被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也可将上述担

保额度调剂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除被担保对

象外的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及将来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 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前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情形包括：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担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向业务相关方（如银行、金融机构及供应商等）申请银行

授信、贷款、开具保函、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等融资

担保、采购及其他日常经营等履约担保，以及为诉讼或仲裁财产保全提供担保

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2月26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5-006。

2、 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9日、2024年11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鉴于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精卓科技” ）的股东舒城县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舒城县产投” ）已承诺为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精

卓技术” ）按照其及一致行动人安徽鼎恩企业运营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精卓科技的股权比例（51.88%）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

保额度、方式及期限，以政府有关会议审批为准），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同

意按对精卓科技的持股比例48.12%， 为精卓技术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7,

837.42万元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仅限于申请银行授

信、贷款。 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

在任一时点对精卓技术的担保余额不超过27,837.42万元。如单笔担保的存续

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笔担保终止时止，具体

的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办

理担保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0月31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为参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74。

3、公司与精卓技术、舒城县产投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就协议签订后精

卓技术的授信贷款业务，不受担保形式、担保额度的影响，双方按份（公司

48.12%、舒城县产投51.88%）实际分摊担保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26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

二、担保进展情况

1、为满足精卓技术经营发展需要，精卓技术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

安分行签订了《快易付业务合作协议》，精卓技术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

安分行申请了人民币3,000万元的融资，舒城县产投为精卓技术在上述《快易

付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人民币3,000万元债务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近日，公司、舒城县产投与精卓技术签订了《三方协议》，针对上述《快易

付业务合作协议》项下的债务，由公司按照对精卓科技48.12%的持股比例按

份为舒城县产投对精卓技术的追偿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公司提供

的反担保金额为1,443.6万元。

为降低反担保风险，近日，公司与精卓技术全资子公司南昌精卓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卓光电” ）、南昌精卓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精卓通信” ）签订了《反担保抵押合同》，为确保公司追偿权的实现，精卓光

电及精卓通信同意为精卓技术应向公司承担的清偿责任提供抵押反担保。 精

卓光电及精卓通信以其作为权利人的抵押财产（设备）设定担保，抵押财产账

面价值为1,444.09万元，评估价值为1,444.09万元。精卓光电及精卓通信将在

合同签订后30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抵押登记手续，公司将予以

配合。

2、2025年5月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公司、舒城县产投、精卓技术与舒城县金龙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了《四方协议》，约定若舒城县产投于2024年5月30日

为精卓技术在安徽舒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4,350万元的

贷款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成功续贷， 且由舒城县产投单

独为精卓技术续贷提供保证担保的，则由公司按照对精卓科技48.12%的持股

比例按份为舒城县产投对精卓技术的追偿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公

司提供的反担保金额为2,093.2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7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鉴于该笔贷款已成功续贷，为降低反担保风险，近日，公司与精卓技术全

资子公司精卓光电、精卓通信签订了《反担保抵押合同》，为确保公司追偿权

的实现， 精卓光电及精卓通信同意为精卓技术应向公司承担的清偿责任提供

抵押反担保。精卓光电及精卓通信以其作为权利人的抵押财产（设备）设定担

保，抵押财产账面价值为2,094.56万元，评估价值为2,094.56万元。 精卓光电

及精卓通信将在合同签订后30日内，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成抵押登记

手续，公司将予以配合。

上述提供反担保事项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

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3MA2UD0J26D；

3、法定代表人：郭剑；

4、成立日期：2019年12月10日；

5、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杭埠镇精密电子产业园1#楼；

6、注册资本：342,044.12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显示器件制

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

批发；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

能车载设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8、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

力，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参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股权结构：安徽精卓光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11、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12、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0,276.33 389,694.08

负债总额 291,109.61 257,619.26

其中：银行贷款 32,025.35 22,823.85

流动负债 284,048.05 250,336.13

净资产 129,166.72 132,074.82

2025年半年度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2,684.34 449,671.05

利润总额 -2,908.10 -1,469.45

净利润 -2,908.10 -1,755.22

四、合同的主要条款

甲方：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舒城县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安徽精卓光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 现丙方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申请了3,000万元的融资

（编号为C250818GR3471541号的《快易付业务合作协议》），乙方为丙方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编号为C250818GR3471541号的《保证合同》和编号为

C250818GR3471541-1号的《保证合同（同时适用于快易付买方业务）》。 针

对该笔3,000万元贷款的担保额度，现三方经协商一致，达成约定如下：

若该笔贷款于甲方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有效期内放款， 由乙方单

独为丙方提供保证担保的， 则该3,000万元的担保贷款涵盖在原协议甲方和

乙方总担保额度范围之内（但不得超过原协议约定甲方和乙方各自的总担保

额度），当乙方履行担保责任进行代偿后，乙方可按照代偿金额的48.12%向甲

方追偿，即甲方按照48.12%的比例按份为乙方对丙方的追偿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1、截至目前，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

担保总额度（包括本次担保相应的金额）为27,837.42万元，担保总余额为22,

062.96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03%；董事会批准的公司

及子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724,

000万元，担保总余额为543,118.8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48.50%。

2、截至目前，公司担保情况列示如下（包括本次担保相应的金额）：

类型 金额（亿元人民币）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董事会批准的担保总额度 75.18 205.57%

担保总余额 56.52 154.54%

其中，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讼。

六、备查文件

1、《三方协议》；

2、《反担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信息披露

2025/9/6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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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613� � � � � �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9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5

年半年度科创板医疗器械

及医疗设备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7日（星期三） 15:00-17: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0日 （星期三） 至09月16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rmation@allgensmed.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9月17日 （星期三） 15:00-17:00参

与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医疗器械及医疗设备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17日 （星期三） 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Eric� Gang� Hu(胡刚)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仇志烨

财务总监：王玲

独立董事：赵凌云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17日 （星期三） 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10日 （星期三） 至09月16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nformation@allgensmed.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奥精医疗证券部

电话：010-56330938

邮箱：information@allgensme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88247� � � � � � � � � �证券简称：宣泰医药 � �公告编号：2025-035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5

年半年度科创板生物制品及

CXO

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5年9月8日（星期一）至9月1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info@sinotp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8月23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

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15:00-17:00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生物制品及

CXO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下午 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叶峻

总经理：郭明洁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吴一鸣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方立

独立董事：刘志杰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 下午 15: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9月8日（星期一）至9月1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sinotph.com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8819009-657

邮箱：info@sinotp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5-044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行权期间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8月19日，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发布《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5年9月12日实施法人切换、客户及业务迁移的公告》，国泰海通拟定于2025年9月12日的日终清算后起，实

施法人切换、客户及业务迁移合并，将原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的客户及业务迁移合并

入国泰海通。 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9月15日期间，暂停为原海通证券客户于原海通证券系统平台提供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权激励自主行权服务。

因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主办券商实施法人切换、客户及业

务迁移，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引

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激励计划” ）及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相关规定， 现对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处于自主行权期间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时间进行限制，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期权代码：1000000717）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5

年8月28日至2026年8月7日，目前尚处于行权阶段。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9月15日，在此期间股票期权（期权代码：1000000717）的全

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5-042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董事兼总裁潘欣欣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5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1%；公司

财务总监王晓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89,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4%。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潘欣欣女士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

方式减持不超过139,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5%；王晓颖女士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不超过97,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 减持时

间、数量及比例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潘欣欣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556,000股

持股比例 0.2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8,000股

股权激励取得：478,000股

股东名称 王晓颖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89,800股

持股比例 0.1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11,800股

股权激励取得：27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潘欣欣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39,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9,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9,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9日～2025年12月2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及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王晓颖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97,4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4%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7,4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7,4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29日～2025年12月2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备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上述持股比例

按照公司2025年9月4日总股本计算。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董监高承诺：本人所持公司股票自公司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

持有的股份；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任职期间内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累计

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任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上述减持价格和股份锁定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而终止。

潘欣欣女士及王晓颖女士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上述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具体情形实施上述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3598 证券简称：引力传媒 公告编号：2025-043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世茂大厦B座12层-视频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159,9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63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采取现场加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罗衍记先生主

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穆雅斌女士出席了会议；总裁潘欣欣、副总裁顾彬先生、副总裁贾延广先生、财务总监王晓

颖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2,102 99.8096 102,900 0.0943 104,900 0.0961

2、议案名称：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61,002 99.8178 65,600 0.0601 133,300 0.1221

3、议案名称：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9,002 99.8159 67,100 0.0615 133,800 0.1226

4、议案名称：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6,502 99.8137 70,100 0.0642 133,300 0.1221

5、议案名称：2.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12,202 99.7731 66,100 0.0605 181,600 0.1664

6、议案名称：2.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1,702 99.8093 102,000 0.0934 106,200 0.0973

7、议案名称：2.0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893,902 99.7563 85,400 0.0782 180,600 0.1655

8、议案名称：2.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06,702 99.7680 147,900 0.1355 105,300 0.0965

9、议案名称：2.08《关于修订〈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7,902 99.7966 99,600 0.0913 122,400 0.1121

10、议案名称：3《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9,702 99.8074 105,000 0.0962 105,200 0.0964

11、议案名称：4.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0,702 99.8084 102,100 0.0935 107,100 0.0981

12、议案名称：4.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57,102 99.8142 88,100 0.0807 114,700 0.1051

13、议案名称：4.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8,402 99.7971 92,100 0.0844 129,400 0.1185

14、议案名称：4.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6,002 99.7949 94,500 0.0866 129,400 0.1185

15、议案名称：4.05《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7,402 99.7962 93,100 0.0853 129,400 0.1185

16、议案名称：4.06《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3,402 99.7925 98,100 0.0899 128,400 0.1176

17、议案名称：4.07《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28,302 99.7878 94,200 0.0863 137,400 0.1259

18、议案名称：4.08《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48,102 99.8060 80,900 0.0741 130,900 0.1199

19、议案名称：4.09《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3,002 99.7921 97,500 0.0893 129,400 0.1186

20、议案名称：4.10《募集资金投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26,602 99.7863 103,900 0.0952 129,400 0.1185

21、议案名称：5《关于〈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26,202 99.7859 103,400 0.0947 130,300 0.1194

22、 议案名称：6《关于〈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28,602 99.7881 102,900 0.0943 128,400 0.1176

23、议案名称：7《关于〈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6,502 99.7954 95,000 0.0870 128,400 0.1176

24、议案名称：8《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4,102 99.7932 96,400 0.0883 129,400 0.1185

25、议案名称：9《关于〈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4,502 99.7935 92,500 0.0847 132,900 0.1218

26、议案名称：10《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6,002 99.7949 91,600 0.0839 132,300 0.1212

27、议案名称：11《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8,939,502 99.7981 90,600 0.0830 129,800 0.11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2,260,002 91.5796 102,900 4.1697 104,900 4.2507

3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257,602 91.4823 105,000 4.2548 105,200 4.2629

4.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58,602 91.5228 102,100 4.1373 107,100 4.3399

4.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2,265,002 91.7821 88,100 3.5700 114,700 4.6479

4.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246,302 91.0244 92,100 3.7321 129,400 5.2435

4.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及定价

原则》

2,243,902 90.9272 94,500 3.8293 129,400 5.2435

4.05 《发行数量》 2,245,302 90.9839 93,100 3.7726 129,400 5.2435

4.06 《限售期》 2,241,302 90.8218 98,100 3.9752 128,400 5.2030

4.07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236,202 90.6151 94,200 3.8172 137,400 5.5677

4.08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2,256,002 91.4175 80,900 3.2782 130,900 5.3043

4.09 《上市地点》 2,240,902 90.8056 97,500 3.9509 129,400 5.2435

4.1 《募集资金投向》 2,234,502 90.5462 103,900 4.2103 129,400 5.2435

5

《关于〈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预案〉的议案》

2,234,102 90.5300 103,400 4.1900 130,300 5.2800

6

《关于〈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议案》

2,236,502 90.6273 102,900 4.1697 128,400 5.2030

7

《关于〈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议案》

2,244,402 90.9474 95,000 3.8496 128,400 5.2030

8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242,002 90.8502 96,400 3.9063 129,400 5.2435

9

《关于〈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议案》

2,242,402 90.8664 92,500 3.7482 132,900 5.3854

10

《关于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

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2,243,902 90.9271 91,600 3.7118 132,300 5.3611

11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2,247,402 91.0690 90,600 3.6713 129,800 5.25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议案2.01、议案2.02、议案3至议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娜、李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 � �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5临─040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塔山三期

2×100

万千瓦煤电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塔山三期 2×100万千瓦

煤电项目获得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核准文件《关于晋控电力塔山三期2×100万

千瓦煤电项目核准的批复》（晋发改审批发〔2025〕277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夯实火电兜底保障作用，增加电力保供能力的工作部署，根据

《行政许可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理办法》等，同意建设晋控电力塔山三期2×100万千瓦煤电项目。

项目单位为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建设地点为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榆林村东侧。

三、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项目建设2×100万千瓦超 超临界、空冷燃煤发电机组

及附属设施，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设施。 项目设计纯凝工况供电标煤耗282.8gce/kWh,设计

年耗煤量368.9万吨。 项目拟以500kV电压等级接入系统，具体方案另行审定。

四、项目静态投资751,838万元，其中资本金20%,由公司自筹，其余通过银行贷款解

决。

五、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公司尚需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

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环评、节能、取水等相关报建手续。

公司目前无其他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等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605199� � � � � � � � �证券简称：ST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5-066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头孢地尼胶囊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头孢地尼胶囊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头孢地尼胶囊

剂型：胶囊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规格：0.1g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2302701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529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

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

头孢地尼属于第3代广谱头孢菌素类药物，该药物适用于对头孢地尼敏感的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

肺炎球菌、消化链球菌、丙酸杆菌、淋病奈瑟氏菌、卡他莫拉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奇异变形杆菌、

普鲁威登斯菌属、流感嗜血杆菌等菌株所引起的下列感染：咽喉炎、扁桃体炎、急性支气管炎、肺炎；中耳

炎、鼻窦炎； 肾盂肾炎、膀胱炎、淋菌性尿道炎；附件炎、宫内感染、前庭大腺炎；乳腺炎、肛门周围脓肿、

外伤或手术伤口的继发感染；毛囊炎、疖、疖肿、痈、传染性脓疱病、丹毒、蜂窝组织炎、淋巴管炎、甲沟炎、

皮下脓肿、粉瘤感染、慢性脓皮症；眼睑炎、麦粒肿、睑板腺炎。

该药品按照与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技术要求审评并获批， 批准后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

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数据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司外，国内还有10家企业获批头孢地尼

胶囊。

截至目前，公司对该产品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449.57万元（未经审计）。

三、投资风险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上述药品获得《药品

注册证书》，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对公司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点，药品的前期

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证书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国家政策、

市场环境变化等影响，药品的销售业绩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6日


